
 
荆理学籍〔休〕字：              号 

姓名  性别  学号  

学院  专业  班级  

学生电话  学生家长/监护人电话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休学时间  

休学原因 

□个人原因-创业 
□个人原因-出国出境 
□个人原因-不适应课程学习 
□个人原因-结婚生子 
□个人原因-传染疾病 
□个人原因-其他疾病 
□家庭原因-照顾家人 

个人原因-工作实践 
□个人原因-厌学 
□个人原因-不适应校园生活 
□个人原因-精神疾病 
□个人原因-心理疾病 
□家庭原因-经济困难 

□其他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申请人(签名)：            家长或监护人(签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级以上医院意见 所在学院意见 

(非因病休学可不办理此项) 

□身心健康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 建议 

休学治疗或在家休养。 

□身心健康状况不影响在校学习， 不建 

□情况属实， 已与学生家长/监护人联系 

确认，家长/监护人知情并同意其休学。 

□不符合休学条件，不同意办理休学， 

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。 

议休学。 

(附诊断证明) 

负责人： 

 

 

(公章) 

年    月    日 

辅导员：  

学院负责人： 

 

 

(公章) 

年    月  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□符合休学条件，同意休学。 

□不符合休学条件，不同意办理休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经 办 人： 

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分管校领导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温馨提示：请于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开学之日起一周内，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， 并到校

办理复学手续。逾期两周不办理复学相关手续的，按自动退学处理  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 教务处、财务处、所在学院、学生本人各一份。（原件留教务处，其他部门留存复印件） 


